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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提升學生學習效能，落實輔導學習障礙與有困難之學生，建立完善課業關懷、諮

詢與輔導機制，制訂本要點。 

二、本校專任教師（以下簡稱教師）每週（不含寒暑假）應設置6小時課業輔導(i-

office)時間，提供學生課業相關諮詢。 

三、教師應於開學後三週內進入校務資訊系統完成課業輔導時間及地點登錄。 

四、教師課業輔導(i-office)時間不得與所教授課程時間衝突，課業輔導(i-office)時

間明訂於課程教學計畫表中。 

五、教師應於所定的課業輔導(i-office)時間，在所定之輔導地點接受學生課業等相關

諮詢；教師因故無法在所排定之時間內提供輔導，應向單位主管請假或尋求代理人

代理，不得任意因故不履行。 

六、教師應於課業輔導(i-office)時應登入校務資訊系統填寫相關輔導紀錄。各系(學位

學程、通識中心)主任可經由校務資訊系統了解輔導情形及輔導成果，以作為未來課

業輔導的努力方向，並作為教師評鑑之參考。 

七、本要點如未規定之相關事項，適用本校其他相關規定。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